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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议程、说明和暂定日程表 
 
临时议程 

 
1. 选举麻委会第四十五届会议主席团成员。 

2. 通过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 

3. 专题辩论：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开展国际合作根除非法药物作物和促
进替代发展行动计划》的后续行动： 

(a) 在国际合作框架内加强各项可持续替代发展方案，包括预防性替代发展方案；
与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其他联合国实体和各双边技术援助方案协作

所获关于各区域最佳做法和教训方面的经验； 

(b) 旨在铲除或大幅度减少非法药物作物的替代发展方案的可持续性：与国际合
作和政治体制的联系，包括长期承诺，支持㈠脱贫，㈡市场准入，㈢减少非
法药物需求的举措，㈣作为对替代发展的补充的各项执法举措；以及㈤环境
保护；各区域的相对做法和获得的经验。 

 
筹备部长级会议 
 
4. 筹备拟于麻委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期间召开的部长级会议，包括会议的主题、内容

和安排。 
 
规范职能部分 
 
5. 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一般概况和在实现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

过的《政治宣言》所规定的 2003年与 2008年目标和指标方面的进展情况。 

6. 减少药物需求： 

(a) 《实施减少毒品需求指导原则宣言的行动计划》； 

(b) 药物滥用特别是通过药物注射造成人体免疫机能丧失病毒/后天免疫机能丧
失综合症（艾滋病毒/艾滋病）的传播方面的世界形势； 

7. 非法药物贩运和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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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药物贩运的世界形势和麻委会各附属机构的报告； 

(b) 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 

㈠ 促进司法合作的措施（引渡、司法互助、控制下交付、海上贩运和包括
培训在内的执行合作）； 

㈡ 打击洗钱活动； 

㈢ 《开展国际合作根除非法药物作物和促进替代发展行动计划》。 

8. 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的执行情况： 

(a) 物质管制范围的变化； 

(b)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c) 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 

㈠ 采取措施，防止非法制造、进口、出口、贩运、分销和转移用以非法制
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前体； 

㈡ 《打击安非他明类兴奋剂及其前体的非法制造、贩运和滥用行动计划》； 

(d) 与国际药物管制条约有关的其他事项。 
 
业务职能部分 
 
9. 对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的政策指示。 

10. 加强联合国药物管制机制。 

11. 行政和预算问题。 

12. 关于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三十八届会议就深入评价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而
提出的各项建议的执行情况三年期审查。 

 
* * * 

 
13. 麻委会第四十六届会议临时议程。 

14. 其他事项。 

15. 通过麻委会第四十五届会议报告。 

16. 选举麻委会第四十六届会议主席团成员。  
 
说明 
 

1. 选举麻委会第四十五届会议主席团成员 
 

 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职司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16条，麻醉药品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的任期到选出继任者为止，并有资格连选连任。 

 关于选举麻委会主席团成员的安排，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第 1999/30 号决议第
一节中决定，自 2000年起，麻委会应在其届会结束时选出其下届会议的主席团，并鼓
励其在筹备委员会常会和闭会期间的会议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以便使麻委会可对联合
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药物管制署）提供不间断的有效的政策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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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9/30号决议第一节和职司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16条，
麻委会在其第四十四届会议续会结束后，于 2001年 12月 13日举行了第四十五届会议
的第一次会议并选出了该届会议的一名主席、三名副主席和一名报告员。考虑到在地
域分配的基础上实行职位轮换制，麻委会第四十五届会议主席团的成员分别从下述区
域组中选出：主席—西欧及其他国家组；第一副主席—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组；第
二副主席—非法国家组；第三副主席—亚洲国家组；报告员—东欧国家组。 

 将成立一个由各区域组共五名主席组成的小组，协助主席处理组织事项。这个小
组同当选的主席团成员将共同组成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1/39 号决议中所设想的扩
大主席团。 
 

2. 通过议程和其他通过议程和其他通过议程和其他通过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组织事项组织事项组织事项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第 1999/30 号决议第一节中决定，麻委会的规范职能应当
同其作为药物管制署理事机构的职能区分开来，为此，应当将麻委会的议程从结构上

分为如下两个不同部分： 

(a) 规范职能部分，在这一职能中，麻委会将履行其基于条约和规范的职能，包
括大会和经社理事会赋予它的任务，处理不断出现的药物管制问题； 

(b) 业务职能部分，在这一职能中，麻委会将发挥其作为药物管制署理事机构的
作用，审议有关向药物管制署提供政策指导的问题。 

临时议程的结构是按照经社理事会的第 1999/30号决议确定的。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7 条规定，麻委会应当在每届会议开始时根据临时
议程通过该届会议的议程。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第 2001/241 号决定中注意到麻委会第四十四届会议的报
告，并核准了麻委会第四十五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文件，但有一项谅解，将在不增加
额外费用的情况下在维也纳召开闭会期间会议，以最后审定拟列入第四十五届会议临
时议程的项目和该届会议所需的文件。现将 2001年 11月 16日举行的麻委会闭会期间
会议和 2001年 12 月举行的第四十四届会议续会最后审定的第四十五届会议的临时议
程和日程表提交麻委会通过。 
 
文件 
 
临时议程、说明和暂定日程表（E/CN.7/2002/2） 
 

3. 专题辩论：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开展国际合作根除非法药物作物和促进替
代发展行动计划》的后续行动 

 
(a) 在国际合作框架内加强各项可持续替代发展方案，包括预防性替代发展方案；与联合

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其他联合国实体和各双边技术援助方案协作所获关于各区域
最佳做法及教训方面的经验。 

(b) 旨在铲除或大幅度减少非法药物作物的替代发展方案的可持续性：与国际合作和政治体制的
联系，包括长期承诺，支持㈠脱贫，㈡市场准入，㈢减少非法药物需求的举措，㈣作为对替
代发展的补充的各项执法举措，以及㈤环境保护；各区域的相对做法和获得的经验 

 
 麻委会第四十三届会议决定在其以后的各届会议上举行“专题辩论”，并商定第

四十五届会议的专题为“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开展国际合作根除非法药物
作物和促进替代发展行动计划》的后续行动”，但有一项谅解，即在麻委会召开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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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拟讨论的分项和辩论方法将由在维也纳举行的闭会期间会议商定。2001 年 11
月 16日举行的麻委会闭会期间会议开始讨论了分项和专题辩论的方法。 

 在 2001年 12 月举行的麻委会第四十四届会议续会期间商定了专题辩论的方法和
拟于其第四十五届会议讨论的两个分项。 
 
筹备部长级会议 
 

4. 筹备拟于麻委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期间召开的部长级会议，包括该会议的主题、内容和
安排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第 1999/30 号决议第一节中建议麻委会在其届会期间酌情

召开部长级会议，以着重探讨与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后续行动有关的特定主题。依
照经社理事会第 1999/30 号决议，麻委会在其第四十三届会议上审议了这类部长级会
议的时间安排和主题。一致同意在 2003年和 2008 年，即实现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
通过的《政治宣言》所确定的各项目标的两个预定日期召开部长级会议。部长级会议
旨在为麻委会今后的工作提供政治动力。麻委会认为届时讨论部长级会议的主题、内
容或安排是不适宜的。因此请麻委会在其第四十五届会议上做这些工作。 

 
规范职能部分 
 

5. 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一般概况和在实现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
《政治宣言》所规定的 2003年与 2008年目标和指标方面的进展情况 
 
 在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大会 S-20/2号决议，附件）第 20
段中，大会请所有国家每两年向麻委会报告其为实现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商定的

2003年和 2008年目标和指标所作出的努力。大会还请麻委会分析这些报告，以期增进
对付世界毒品问题的共同努力。 

 大会在其第 56/124号决议第二节中呼吁各国在商定时限内采取有效措施，包括制
订国内法律和条例，执行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的成果和目标，加强本国的司法制度，并
同其他国家合作，依照联合国各项药物管制公约，开展有效的药物管制活动。请各会
员国将为执行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的成果和目标而采取的行动通报麻委会。 

 在审议了药物管制署执行主任关于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成果执行情况的第一次
两年期报告（E/CN.7/2001/2）之后，麻委会在 2001年 3月举行的第四十四届会议上通
过了第 44/2号决议，其中对以后报告的编写提供了进一步的指导。 

 麻委会在 2001 年 12 月其第四十四届会议续上审议并核准了执行主任关于专门讨
论共同对付世界毒品问题的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成果执行情况的第一次综合两年期
报告（E/CN.7/2001/16），其中考虑到各国政府提交的所有 109份调查表和执行主任关
于修订两年期调查表的建议，包括一份核准的格式和有关指导说明（E/CN.7/2001/17）。 

 大会在其第 56/124号决议第三节中请执行主任向麻委会第四十五届会议提交关于
《开展国际合作根除非法药物作物和促进替代发展行动计划》（大会 S-20/4号决议 E）
的后续行动的报告。这份报告（E/CN.7/2002/6）将提交麻委会，其中主要反映药物管
制署为支持各国政府通过替代发展根除非法药物方面的努力而正在开展的各种技术援
助活动。各国政府对《行动计划》采取的后续行动载于执行主任提交 2001 年 12 月举
行的麻委会第四十四届会议续会的关于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成果执行情况的第一次
综合两年期报告（E/CN.7/2001/16）。该报告是依照麻委会题为“开展国际合作根除非
法药物作物和促进替代发展”的第 44/11 号决议编写的，其中，麻委会请执行主任向
麻委会第四十五届会议报告该决议的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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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在其第 56/124号决议第二节中请执行主任向麻委会第四十五届会议报告有关
《实施减少毒品需求指导原则宣言的行动计划》的后续行动（大会第 54/132号决议，
附件）。执行主任向 2001年 12 月举行的麻委会第四十四届会议续会提交了一份关于
该《行动计划》后续行动的综合报告，作为其关于执行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成果的
后续行动的两年期报告的组成部分。药物管制署将向麻委会通报自麻委会第四十四届
会议续会以来所取得的进展情况。 
 
文件 
 
执行主任关于《开展国际合作根除非法药物作物和促进替代发展行动计划》后续行动
的报告（E/CN.7/2002/6） 
 

6. 减少药物需求 
 
(a) 《实施减少毒品需求指导原则宣言的行动计划》 

(b) 药物滥用特别是通过药物注射造成人体免疫机能丧失病毒/后天免疫机能丧失综合症
（艾滋病毒/艾滋病）的传播方面的世界形势 
 
 在 2001年 12 月举行的麻委会第四十四届会议续会上，执行主任在其关于大会第
二十届特别会议成果执行情况的第一次综合两年期报告（E/CN.7/2001/16）中，报告了
有关《实施减少毒品需求指导原则宣言的行动计划》的后续行动。 

 大会在其第 56/124号决议第二节中促请所有会员国在各自的国家、区域和国际行
动中执行《实施减少毒品需求指导原则宣言的行动计划》，并加强国家努力，解决在
本国人民特别是在儿童和青年中的滥用非法药物的问题。请各会员国向麻委会通报其
在执行该《行动计划》方面所采取的行动，特别是执行主任第一次综合两年期报告
（E/CN.7/2001/16）中未述及的那些行动。 

 在 2001年 6月 25日至 27日举行的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特别会议期间通过的《关
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承诺宣言》（大会 S-26/2号决议）中，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
首脑及各国国家和政府代表声明他们承诺一定处理艾滋病毒/艾滋病危机，特别是确保
把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列入所有适当的联合国专题会议和会议的议程。根据这项宣
言，考虑到药注射对传播艾滋病毒/艾滋病产生的的巨大影响，麻委会在 2001年 11月
16日举行的闭会期间会议上决定将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列入其议程。因此，关于药物
滥用的世界药物形势报告（E/CN.7/2002/2）也涉及通过药物注射造成艾滋病毒/艾滋病
传播的问题。 

 麻委会在其题为“防止青少年在娱乐和休闲时使用毒品”的第 44/5号决议中，请
执行主任向麻委会第四十五届会议提交一份关于该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文件 
 
秘书处关于药物滥用特别是通过药物注射造成人体免疫机能丧失病毒/后天免疫机能
丧失综合症（艾滋病毒/艾滋病）的传播方面的世界形势报告（E/CN.7/2002/2） 

执行主任关于麻醉药品委员会题为“防止青少年在娱乐和休闲时使用毒品”的第 44/5
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E/CN.7/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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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非法药物贩运和供应 
 
(a) 药物贩运的世界形势和麻委会各附属机构的报告 

(b) 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 

㈠㈠㈠㈠ 促进司法合作的措施（引渡、司法互助、控制下交付、海上贩运和包括培训在内的执
法合作） 

㈡㈡㈡㈡ 打击洗钱活动 

㈢㈢㈢㈢ 《开展国际合作根除非法药物作物和促进替代发展行动计划》 
 
 大会在其第 55/124号决议第四节中请药物管制署继续考虑到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的
成果，在其关于非法贩运药物问题的报告中，列入对全世界非法贩运和转运麻醉药品

和精神药物方面的趋势，包括所用方法和路线的最新客观和全面评估，并就如何提高

沿途各国处理毒品问题所有方面的能力提出建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题为“向受药物转运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提供国际援助”的

第 2001/16 号决议中，请执行主任编拟一份关于该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提交麻委会第
四十五届会议。 

 大会在其第 56/124号决议第四节中强调了世界所有各区域举行的各国禁毒执法机
构负责人会议及麻醉药品委员会近东和中东非法贩运毒品及有关事项小组委员会会议

的重要性，并促请其考虑到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的成果，继续对加强区域和国际合

作作出贡献。 

 将在项目 7 议题下向麻委会介绍全世界非法药物贩运的最新趋势，包括采用的方
法和路线，以及自第四十四届会议以来召开的麻委会各附属机构会议(各国禁毒执法机
构负责人会议及近东和中东非法贩运毒品及有关事项小组委员会会议)的成果。请麻委
会审议下列会议的结论和建议：小组委员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第十

一次各国禁毒执法机构负责人会议；亚洲和太平洋第二十五次各国禁毒执法机构负责

人会议以及欧洲第五次各国禁毒执法机构负责人会议。将向麻委会提交一份关于非法

药物贩运世界药物形势和麻委会各附属机构所采取的行动的报告(E/CN.7/2002/4 和
Add.1)。 
 
文件 
 
秘书处关于非法药物贩运世界形势和麻醉药品委员会各附属机构所采取的行动的报告

(E/CN.7/2002/4和 Add.1) 

执行主任关于向受药物转运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提供国际援助的报告(E/CN.7/2002/5) 
 

8. 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的执行情况 
 
临时议程项目 8，要求麻委会履行国际药物管制条约各条款为其规定的条约职能。 

 
(a) 物质管制范围的变化 

 
 1988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第 12条第 13款要求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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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定期审查表一和表二是否充分和适当，为此，麻委会将审查由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根据 1988年公约第 12条第 2款提出的任何建议。 

 在项目 8(a)议题下，麻委会还将审议世界卫生组织根据 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
和 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的有关规定建议将麻醉药品或精神药物置于国际管制下的
任何通知。 
 

(b)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根据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的规定，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的年度报告通过麻委会提交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麻委会可以对该报告提出其认为适当的意见。此外，1961年公约第
8条、经《1972年议定书》订正的该公约第 8条、1971年公约第 17条以及 1988年公约 

第 21条均授权麻委会提请麻管局注意任何可能与麻管局职责相关的事项。麻管局 2001
年的报告（E/INCB/2001/1）将提交给麻委会。 

 1988年公约第 12条第 13款要求麻管局每年向麻委会报告该条的执行情况。建议
按照麻委会近来的做法，在审议 2001 年麻管局的报告(E/INCB/2001/1)的同时，审议
2001年麻管局关于 1988年公约第 12条执行情况的报告（E/INCB/2001/4）。 
 
文件 
 
2001年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的报告（E/INCB/2001/1） 

经常用于非法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前体和化学品：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2001年关
于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第 12条执行情况的报告
（E/INCB/2001/4） 
 

(c) 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  
 
㈠㈠㈠㈠ 采取措施，防止非法制造、进口、出口、贩运、分销和转移用以非法制造麻醉药
品和精神药物的前体 

㈡㈡㈡㈡ 《打击安非他明类兴奋剂及其前体的非法制造、贩运和滥用行动计划》 

在对麻管局 2001年的报告(E/INCB/2001/1)和关于 1988年公约第 12条执行情况的
2001年报告(E/INCB/2001/4)作出说明之后也将审议这两个议题 安非他明类兴奋剂

和前体。 

 请各国政府向麻委会通报在国家一级为落实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大会S-20/4 B
号决议）提出的有关前体管制措施而采取的行动，以及围绕《打击安非他明类兴奋剂

及其前体的非法制造、贩运和滥用行动计划》（大会 S-20/4 A号决议）采取的举措。 
  

(d) 与国际药物管制条约有关的其他事项 
 
 麻委会将收到最近印发的题为《国际药物管制条约规定的国家主管当局》的出版

物（ST/NAR.3/2001/1）供其参考。 

 麻委会还将收到缔约国为落实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的规定而颁布的本国法律和条例

2001年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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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职能部分 
 

9. 对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的政策指示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第 1999/30 号决议第一节中决定将麻委会的议程从结构上
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其中包括业务职能部分，在这一职能中，麻委会将发挥其作为

药物管制署理事机构的作用，审议有关向药物管制署提供政策指导的问题。 

 为审议项目 9，麻委会将收到执行主任关于 2001 年期间药物管制署活动的报告
(E/CN.7/2002/8)。 
 
文件 
 
执行主任关于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活动的报告（E/CN.7/2002/8） 
 

10. 加强联合国药物管制机制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第 1999/30 号决议中要求加强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机制的五个
主要方面：(a)加强麻委会的职能作用；(b)加强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的职能作用；(c)加强药物
管制署的筹资工作；(d)机构间合作与协调框架；(e)药物管制署的运作。执行主任将在其关
于药物管制署活动的报告（E/CN.7/2002/8）中向麻委会通报为加强联合国药物管制机制而
采取的措施。 

 大会在其第 56/124 号决议第二节中重申决心继续加强联合国的国际药物管制机
制，特别是麻委会、药物管制署和国际麻醉品管制局，以使之能够执行其各项任务，

同时考虑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9/30 号决议所载的各项建议，以及麻委会第四十
四届会议为加强药物管制机制的职能作用而采取的各项措施和通过的建议，特别是有

关麻委会第 44/16号决议的建议。 

 大会在其第 56/124号决议第四节中请药物管制署继续加强与各会员国的对话，并
确保继续改进管理，以便以可持续的方式更好地实施方案；并进一步鼓励执行主任除

其他外，通过充分实施麻委会第 44/16 号决议，尤其是该决议中的各项建议，最大限
度地发挥药物管制署的效用。 

 麻委会在其题为“加强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和麻醉药品委员会作为其理事

机构的作用”的第 44/16 号决议中，请执行主任向麻委会第四十四届会议续会提交一
份关于该决议执行上进展情况的初步报告和向麻委会第四十五届会议提交一份最后报

告。初步报告(E/CN.7/2001/15)现已提交 2001年 12月举行的麻委会第四十四届会议续
会。最后报告(E/CN.7/2002/9)将提交麻委会第四十五届会议。 
 
文件 
 
执行主任关于题为“加强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和麻醉药品委员会作为其理事机

构的作用”的麻醉药品委员会第 44/16号决议执行上的进展情况报告(E/CN.7/2002/9) 
 

11. 行政和预算问题 
 
 麻委会在其第 13(XXXVI)号决议中规定了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基金的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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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以及它在审议预算事项时应当依循的方法。麻委会在其第 7(XL)和第 8(XL)号决议
中对这一方法做了修订，麻委会在这些决议中通过了按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现称联合国人口基金)也采取的协调一致的预算模
式编制的概算。按照这一预算周期和经修订的方法，麻委会在单数年 12月召开的其届
会续会上核可药物管制署基金当前两年期的最后预算以及下一个两年期的初步预算。 

 在 2001 年 12 月举行的其第四十四届会议续会上，麻委会在其第 44/20 号决议中
审查并核可了药物管制署基金 2000-2001 两年期最后预算和 2002-2003 两年期初步预
算。在该决议中，麻委会注意到将由药物管制署对临时组织示意图和员额划分作进一

步审查，并将向麻委会第四十五届会议提交 2002-2003 两年期预算核定总拨款内的订
正概算。为响应该项决议，秘书处编拟了一份说明(E/CN.7/2002/10)。 
 
文件 
 
秘书处关于行政和预算事项的说明(E/CN.7/2002/10)。 
 

12. 关于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三十八届会议就深入评价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而提出
的各项建议的执行情况三年期审查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在 2001年 6月 11日和 12日举行的其第四十一届会议第 2、第
3及第 4次会议上，审议了秘书长关于转递“内部监督事务厅关于委员会第三十八届会
议就深入评价药物管制署而提出的各项建议的执行情况三年期审查报告”的说明

(E/AC.51/2001/4)。委员会重申了其第三十八届会议关于深入评价药物管制署的建议，
并提请作为药物管制署理事机构的麻委会注意审议和贯彻这些建议(A/56/16，第 376和
387段)。 

秘书长关于转递“内部监督事务厅报告”的说明(E/AC.51/2001/4)以及方案和协调
委员会第四十一届会议的报告的有关部分将提交麻委会第四十五届会议。1 
 
文件 
 
秘书长关于转递“内部监督事务厅关于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三十八届会议就深入评价

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而提出的各项建议的执行情况三年期审查报告”的说明

(E/AC.51/2001/4)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四十一届会议(2001 年 6 月 11 日-7 月 6 日)报告的有关部分
(A/56/16) 
 

13. 麻委会第四十六届会议临时议程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第 2001/243号决定中决定麻委会第四十五届会议的会期不
得超过五个工作日，以期审查以后各届会议的会期。请麻委会审议其以后各届会议的

会期，从拟于 2003 年举行的其第四十六届会议开始，包括拟于 2003 年举行的部长级
会议。 

                                                        
1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6号》(A/56/16)。 



E/CN.7/2002/1 

10 

14. 其他事项 
 
 秘书处尚未注意到需在议程项目 14项下提出的任何议题，目前也未预见到有任何
关于这一项目的文件。 
 

15. 通过麻委会第四十五届会议报告 
 
 预计麻委会将于第四十五届会议最后一天的下午通过第四十五届会议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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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拟议工作安排 
 
全体委员会 
 
1.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第 1991/39 号决议中决定，除其他事项之外，麻醉药品委
员会应设立一个对麻委会所有成员国开放的委员会，以履行麻委会规定的职能，协助

麻委会处理其议程并便利其工作。 

2. 请全体委员会在项目 4-7和 9-12于全体会议上进行审议之前，先审议这些议程项
目。尤其是，全体委员会将在题为“减少药物需求：药物滥用特别是通过药物注射造

成人体免疫机能丧失病毒/后天免疫机能丧失综合症(艾滋病毒/艾滋病)的传播方面的世
界形势”的项目 6(b)议题下，审议秘书处关于这一议题的报告(E/CN.7/2002/2)；并在题
为“非法药物贩运和供应：药物贩运的世界形势和麻委会各附属机构的报告”的项目

7(a)议题下，审议秘书处关于这一议题的报告(E/CN.7/2002/4)。 

3. 按照惯例，麻委会将先在全体委员会上审议决议草案，然后提交全体会议。 

4. 全体委员会定于 2002年 3月 11日星期一至 3月 14日星期四举行会议，审议上文
第 2段提到的项目并审查各项决议草案。 
 
暂定日程表 
 
6. 以下日程表尚须经麻委会核准。一俟某一项目或分项的讨论结束，如果时间允许，
将立即讨论下一个项目。建议的会议时间为上午 10时至下午 1时和下午 3时至下午 6
时。 

 

 

 

 

 

 

 

 

 

 

 

 

 

 



E/CN.7/2002/1 

12 

2002年 3月 11日至 15日第四十五届会议 
 

 全体会议 全体委员会 

3月 11日，星期一   

上午 10时至下午 1时 会议开幕 

项目 2.  通过议程和其他
组织事项 

 

项目 4.  筹备拟于麻委会
第四十六届会议期间召开

的部长级会议，包括会议的

主题、内容和安排 

 项目 8.  国际药物管制条
约的执行情况 

项目 5.  大会第二十届特
别会议的后续行动：一般概

况和在实现《政治宣言》所

规定的 2003年与 2008年目
标和指标方面的进展情况 

项目 6.  减少药物需求 

下午 3时至 6时 项目 8.  国际药物管制条
约的执行情况(续) 

项目 4.  筹备拟于麻委会
第四十六届会议期间召开

的部长级会议，包括会议的

主题、内容和安排 

项目 5.  大会第二十届特
别会议的后续行动：一般概

况和在实现《政治宣言》所

规定的 2003年与 2008年目
标和指标方面的进展情况 

项目 6.  减少药物需求(续) 

3月 12日星期二   

上午 10时至下午 1时 项目 3.  专题辩论：《开展
国际合作根除非法药物作

物和促进替代发展行动计

划》的后续行动 

项目 7.  非法药物贩运和
供应 

下午 3时至 6时 项目 3.  专题辩论(续) 项目 9.  政策指示 

项目 10. 加强联合国药物
管制机制 

项目 11. 行政和预算问题 

项目 12. 方案和协调委员
会各项建议执行情况的三

年期审查 

3月 13日星期三   

上午 10时至下午 1时 项目 9.  政策指示 决议草案 a 



E/CN.7/2002/1 

13 

 全体会议 全体委员会 

下午 3时至 6时 项目 9.  政策指示(续) 

项目 10. 加强联合国药物
管制机制 

项目 11. 行政和预算问题 

项目 12. 方案和协调委员
会各项建议执行情况的三

年期审查 

决议草案 a 

3月 14日星期四   

上午 10时至下午 1时 项目 5.  大会第二十届特
别会议的后续行动：一般概

况和在实现《政治宣言》所

规定的 2003年与 2008年目
标和指标方面的进展情况

(续) 

项目 6.  减少药物需求 

决议草案 a 

下午 3时至 6时 项目 7.  非法药物贩运和
供应 

决议草案 a 

3月 15日星期五   

上午 10时至下午 1时 项目 13. 麻委会第四十六
届会议临时议程 

项目 14. 其他事项 

项目 15. 通过麻委会第四
十五届会议报告 

 

 

a 由于本届会议会期仅为五天，决议草案应在麻委会召开会议之前送至秘书处。 

__________________ 

 

 

 

 

 

 

 

 

 

 


